
1 
 

「114學年度推動書法教育整體計畫」說明會提問與建議回復彙整表 

序號 面向 縣市學校反映與建議 本署回應 

1 師資

規範 

1-1具有書法專長之資格條件為何？參加計畫教師

是否需要參加書法相關研習? 能否提供書法教

師人力資料庫，便於學校洽詢到校授課老師？ 

1. 現行師資培育管道並未培訓書法專長教師，惟為培訓在

地師資具書法教育知能，建議地方政府規劃全縣(市)系

統性研習課程，供子計畫二及子計畫三授課之教師參

與，或參加本署辦理之師資專業成長課程。 

2. 各地方政府均透過子計畫一培訓書法教師，建議地方政

府可建立人才庫，以利提供各校發展課程諮詢，或洽詢

以外聘方式授課。 

1-2學校已於3-6年級課程聘任外聘教師進行書法課

程教學，算是有師資嗎?校內目前無書法專長現

職教師，是否可申請相關計畫? 

子計畫二及子計畫三申請條件，由地方政府規範。惟為逐

步發展校內課程，培訓校內教師具有書法教育知能，建議

可先以外聘教師進行教學，並輔以全縣(市)研習、校內社

群或增能研習，逐年提升校內現職教師書法能力，並建議

以校內教師擔任授課者，優先核定。 

1-3外聘講師及內聘講師的資格各為何？如何證明

書法師資具備專長？子計畫一所提上傳教學人

員相關經歷證明文件及各體清晰書法作品各2

張，各體是指幾種書法字體？ 

子計畫一聘任之講師，請地方政府檢具教學人員相關學經

歷證明文件，及2種以上書法體之清晰書法作品，俾供本

署據以審查，以確保具有教學經驗及書法專業；子計畫二

及子計畫三之師資條件，由地方政府自行訂定。 

1-4可以辦理家長工作坊，以培訓家長作為書法教

學志工嗎？ 

國語文課綱明訂各學習階段應有的「識字與寫字」學習表

現內容，教師原即應具備寫字教學素養，本計畫現階段以

增能現職教師書法專長，充實各校書法專長師資為目標，

暫不包括培訓家長志工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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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 課程

實施

方式 

2-1學期中辦理之課後社團，得否於寒暑假辦理社

團活動?又學期中辦理之社團活動，得否運用上

午第一節課以前或午休等課餘時間辦理? 

寒暑假育樂營短期活動建議申請夏日樂學或其他計畫；本

計畫鼓勵各校於校訂課程或學期中課後社團時間辦理書法

教育，以期達到深耕書法教育之永續效益，且成立校內書

法社團目的，非為集訓少數人參加比賽，建議社團課程於

放學後時間進行，倘需於午休及上午第一節課以前時間規

劃，建議審酌時間充裕與否及學生休息需求，並尊重學生

參與意願，以提供更多有興趣的學生參與。 

2-2書法教學亦含括於十二年國民基本教育課程綱

要國語文領域之內容，可以結合原有國語課程

申請？子計畫三是否一定得發展為校訂課程? 

為避免影響國語文課程既定內容及進度，建議初步可先以

校本課程方式，規劃於國語文領域實施，惟應逐步發展為

書法教育校訂課程，以達子計畫二書法學校之目標；申請

子計畫三之學校先以校本課程進行規劃，並逐步發展於校

訂課程以固定節數規劃。 

2-3子計畫二是否一定要發展跨校教師專業社群？ 建議由地方政府協助辦理子計畫三之學校，與鄰近各校進

行媒合。 

2-4書法教育是否包含硬筆書法教育? 硬筆書法教學，明定於課程綱要國語文領域之各學習階段

對應學習表現，爰計畫課程內容可包含硬筆書法教學，惟

建議應逐步發展軟筆書法。 

2-5因校園課室空間有限，無法有專科書法教室，

是否可開放為公共空間之書法布置? 

依「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補助辦理書法教育實施要

點」規定，設置書法教學特色學校補助內容包括建置書法

教室、書法教學設備、校園整體書法教學情境布置及書法

課程與活動等經費。其目的即期透過資本門經費，充實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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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教育所需設備，並期透過校園整體書法教學情境布置，

提供學生上課、辦理校際交流，或教師增能研習優質學習

場地，俾使特色學校發揮書法教育領頭羊功能，爰仍以專

科教室補助為原則。 

3 整體

計畫 

 

3-1子計畫一申請條件提及橫向與垂直整合，是否

可具體舉例說明，以利計畫切中補助目標？ 

建議地方政府整合其他局(處)或館所之資源，及參與學校

各硬軟體特色條件，垂直整合統籌規劃子計畫一師資研習

課程，以系統化培訓方式，供子計畫二或三之授課教師參

加，並輔以子計畫二特色學校之社群及校際交流推廣方

式，以利書法教育有效推動。 

4 計畫

申請 

4-1子計畫一是否需要經過地方政府初審再函報本

署？整體計畫書因不及於114年3月19日前確認

各校辦理意願，可否展延期限？學校申請是否

依地方政府規範線上申請? 

 

1. 本計畫由地方政府填具擇定學校條件與「規劃」主題與

內容，再由本署邀集專家學者提供審核條件建議，始可

公告予轄屬學校依縣(市)主題規劃相關課程，爰請各地

方政府於114年3月19日前確認整體規劃方向，無須提供

子計畫二及子計畫三申請學校名單，俾使後續公告申請

計畫供各校進行課程規劃與計畫申請。且114學年度除

改為線上申請，與113學年度申請內容大致相同，各地

方政府可延續113學年度計畫，依辦理學校反饋建議酌

修續辦。 

2. 各地方政府依本署針對整體計畫提供之審查意見修正

後，可將子計畫二及子計畫三公告予各校，各校再依地

方政府所訂申請計畫及送件期間申請；各地方政府於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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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各校申請審核後，得提前將經費申請表核章後函報本

署，惟至遲於114年5月29日前函報本署。 

4-2學校可否同時申請子計畫二跟子計畫三？以前

申請過之學校是否可再申請？遴選子計畫三通

過標準為何？可否以縣內比賽成績績效為優先

考量?  

 

子計畫二及子計畫三申請條件，由地方政府規範。建議地

方政府以參加子計畫一師資比率為優先考量；另基於資源

不重複之原則，建議子計畫二及子計畫三，由學校擇一申

請；另為課程發展之永續性，建議可供先前辦理之學校持

續申請。 

4-3樂齡中心有書法課程，是否為子計畫三之補助

對象？  

本計畫為提供國中小發展書法課程之支持，樂齡中心非本

計畫補助之範疇。 

4-4本次說明會公文附件為計畫草案，會有正式版

計畫嗎? 

將審酌說明會與會人員建議及決議事項修正計畫後，另函

知各地方政府規劃辦理。 

4-5各縣市送件上限數是怎麼訂定的?可以提送更多

的計畫嗎? 

送件上限數除參照歷年送件數外，另以各地方政府所轄國

中小校數及教師人數按比例分配，訂定得申請場次及校

數。倘地方政府基於推動需求，需鼓勵更多學校參與，或

增加每場次或學校之辦理經費，建議可以地方自籌款支

應。 

4-6計畫明列地方政府於114年3月19日前函報整體

計畫書，但申請學校是否須納入縣市整體計畫

中一併上傳?另，縣市是否需於函報整體計畫書

前，完成學校申請計畫審查？ 

計畫第陸點【申請審查作業】已敘明，請各地方政府於3

月19日前函報本署整體計畫書，續依本署審核結果辦理縣

市審查作業，復於5月29日前函報本署經費彙整表。地方

政府之審查作業，請依本署函復整體計畫書結果辦理，並

於5月29日前完成計畫審查及函報即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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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 線上

系統 

5-1申請子計畫二、三學校是否與縣市政府共用帳

密？縣市端是否可檢視申請學校資料？縣市可

否直接由系統進行審查？ 

學校承辦人使用教育雲帳號即可登錄，學校計畫毋須透過

地方政府上傳；地方政府承辦人可使用教育雲帳號或使用

國教署提供之帳號。縣市端權限包括檢視、下載學校上傳

計畫，縣市如擬邀請委員登入系統進行線上審查，請洽系

統團隊之客服專線，將有專人協助申請第二組帳號。 

5-2若縣市審查作業委由指定學校行政協助，可否

在系統設定予委辦學校辦理？ 

各縣市自有一組系統登錄帳密，為免影響委辦學校原有帳

號功能，請委辦學校以縣市帳號登入協助行政作業。 

6 經費

申請 

6-1資本門申請較為嚴苛，得否放寬申請條件？ 資本門採購編列財產係依各單位財產管理相關規定辦理，

並應符應本計畫推動目的進行購置，以確保本案經費能確

實且長期用於校園推廣書法教育之用。 

6-2子計畫三可以申請勞保費嗎?  子三可申請(助教)鐘點費、補充保費、教材教具費、印刷

費及雜支，請依執行計畫需求，核實編列。 

6-3若校訂課程由校內已有領取月薪教師擔任教學

人員，如何核發鐘點費？可否編列超鐘點費？

得否聘任校訂課程協同教師，並編列鐘點費

嗎？午休及上午第一節課前時間開辦學生社

團，可以申請鐘點費嗎？校長可以請領鐘點費

嗎？ 

1. 校訂課程由領有月薪者授課，若已為每週表定授課節

數，不另支薪，倘為超鐘點，亦請於校內人事費用支

應，不得申請本計畫之鐘點費。 

2. 協同教學者可依實際上課節數核給鐘點費，惟仍須依

「國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與特殊教育學校兼任代課及代

理教師聘任實施要點」及各地方政府超時授課鐘點費等

相關規定支領。 

3. 有關校長支領鐘點費，依教育部89年1月4日台(88)人

(二)字第88161589號函、102年7月16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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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20061965號函與102年9月17日臺教授國部字第

1020080419號函規定，校長兼課得免請假，惟不得支領

鐘點費(偏遠地區學校校長如能專長授課，則得支領鐘

點費)，兼課需報所屬上級主管機關許可，且1週不得逾

4節。 

4. 建議以課後辦理社團為原則。 

  6-4內外聘講師鐘點費均已分別調高至1,000元及

2,000元，但書法專長教學人員於課後社團時間

進行的鐘點費一直維持不變，是否可以提高鐘

點費? 

社團鐘點費係參考各縣市課後社團鐘點費單價訂定，與教

師研習之鐘點費給付條件不同，最高上限為國小400元、

國中450元，倘逾前開金額，由各地方政府自籌。 

  6-5是否可提高核定補助經費上限，期能支持兩個

學期活動費用，讓學校得以常態且長期培育，

不會因為經費不足而中斷？ 

子計畫三係以現有師資推動書法教育為目標，爰應逐步降

低外聘教師比率，目前子計畫三補助上限2萬元，可支應

40節課後社團或50節校訂課程鐘點費，鼓勵學校持續申

請，期達永續深耕校園書法教育之效益。 

7 其他 

建議

事項 

7-1能否提供觀課平臺或社群等管道，讓參與之學

校有機會可以公開觀課場次或參觀其他學校課

程? 

請地方政府依各校師資人力與特色課程籌組規劃，期落實

書法特色學校引導校群推動與發展書法教育功能。 

 

 


